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高教深耕計畫彈性薪資支給作業要點 
107年 09月 11日 107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7年 10月 3日 107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108年 10月 15日 108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8年 10月 22日 108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110年 7月 2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110年 11月 18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111年 10月 12日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一、為有效運用高教深耕計畫彈性薪資，提升本校教學、輔導、研究、產學績效，依據國

立雲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延攬及留任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獎勵補助支應原

則，特訂定本校高教深耕計畫彈性薪資支給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彈性薪資支給作業規定，包括以下 4類別特殊優秀人才： 

（一）教學及輔導類。 

（二）研究類。 

（三）專案型任務類。 

（四）產學類。 

講座教授、特聘教授、新進國際優秀人才、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等 4類別人員之

彈性薪資支給規定，另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三、資格條件及審查基準： 

（一）教學及輔導類： 

1.當年度前 1年受邀主持校或院級教師社群且績效良好之教師。 

2.當年度前 1年受邀主持執行教學或輔導改善相關活動且績效良好之教師。 

3.當年度前 1年獲得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教師。 

（二）研究類： 

依據「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術期刊論文發表及參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獎勵要點」

計算之獎勵金超過 12萬元之教師。 

（三）專案型任務類： 

1.推薦當年度之前 1年對落實校務發展目標具重要性貢獻者。 

2.推薦當年度之前 1年於校外爭取或執行專案經費 2,000萬元以上者，並使用於全

校性質者。 

（四）產學類： 

依據「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師承接專題計畫與產學合作案獎勵要點」計算之獎勵金

超過 12萬元之教師。 

四、支給標準：採按月核發，並以 1年期為限。 

（一）教學及輔導類： 

1.前 1年受邀主持校級或院級教師社群且績效良好之教師：每月核發 10,000元獎勵

金為原則。 

2.前 1年受邀主持執行教學或輔導改善相關活動且績效良好之教師：每月核發 3,000

元獎勵金為原則。 



3.前 1年獲得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教師：每月核發 3,000元獎勵金為原則。 

 

（二）研究類：排序前 20%人員，每月核發 15,000元為原則，其餘以 10,000元獎勵金為

原則。 

（三）專案型任務類：每月核發 15,000元獎勵金為原則。 

（四）產學類：排序前 20%人員，每月核發 15,000元以上為原則，其餘以 10,000元獎勵金

為原則。 

五、審查期程及機制：每年審查一次，並分為初審及複審二階段。初審係審查各類別之資

格條件符合情形並推薦適當之名額，複審則為確認資格條件正確與否及核定名額與獎

勵金金額。 

（一）初審:每年 5 月底前完成審查與推薦為原則。由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主任秘書、

教學卓越中心中心主任、校務發展中心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組成之高教深耕計畫

彈性薪資初審委員會審查。 各類審查與推薦之權責單位如下： 

1.教學及輔導類：由教學卓越中心辦理。 

2.研究類：由研究發展處辦理。 

3.專案型任務類：由秘書室辦理。 

4.產學類：由研究發展處辦理。 

（二）複審:每年 6月底前完成審查為原則。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主任秘書、教學卓

越中心中心主任、研發長、校務發展中心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及各學院院長組成

之高教深耕計畫彈性薪資審議委員會審查。 

六、本要點所稱 4類別彈性薪資之支給，由各初審單位負責推薦，教師無須另行申請。 

七、本要點所稱之 4類別彈性薪資，教師於同一年度內以支領最高項目之獎勵金為準，不

得重覆支領。 

八、依本要點所核發之獎勵金經費來源為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高教深耕彈性薪資審議委

員會得視年度經費多寡，對於核定名額或獎勵金金額，決議給予酌增或酌減之調整。 

九、高教深耕彈性薪資審議委員會會務由人事室辦理；各初審單位負責經費編列並辦理複

審後之獎勵金請支作業。 

十、初審單位得另訂本要點之補充作業規定，惟不得與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或本要點有扞

格之處，且該補充作業規定應經該中心（處）務會議討論通過並簽奉校長核定後始得

施行。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簽奉校長核定後實

施。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高教深耕計畫彈性薪資支給作業要點第八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八、依本要點所核發之獎勵金

經費來源為教育部高教深

耕計畫，高教深耕彈性薪

資審議委員會得視年度經

費多寡，對於核定名額或

獎勵金金額，決議給予酌

增或酌減之調整。 

八、依本要點所核發之獎勵金

經費來源為教育部高教深

耕計畫，如經費來源不足

時，學校得視財務狀況為

必要之調整。 

一、依 111年 6月 22日召

開高教深耕彈性薪資

審議委員會會議之決

議辦理。 

二、修訂本點次之文字內

容，以利因應經費多

寡時，核定名額或獎

勵金額之增減。 

 


